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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管理辦法適用於全體住宿生(如:僑生、外籍生、交換生、訪問生…等)。 

第二條 住宿生按規定應參加宿舍防災、逃生演練及各項活動、集會。 

第三條  學生住宿表現由宿舍幹部及宿舍輔導員分別考查，必要時上陳生輔組獎懲。 

第四條 住宿生於住宿期間記點達 15 點以上者，兩週內須搬離宿舍，日後不得提出任

何住宿申請。住宿生在續住登記時有違規記點未能在銷點截止日前依規定完成

銷點者不得提出住宿申請。 

第五條  住宿生違反下列宿舍規定由宿舍輔導老師簽請學務長核可強制退宿後，兩週內

需搬離宿舍。 

一、對宿舍輔導員、勵進會幹部有言語侮辱、謾罵，恐嚇致人畏懼或影響安全

者。 



二、住宿生在宿舍內抽菸、喝酒、嚼食檳榔者。 

三、重大危害宿舍公共安全及竊取他人財物者。 

四、重大影響宿舍公共衛生者(如在浴室排解排泄物或任何物品影響堵塞公共

設施等)。 

五、住宿生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情節嚴重者，未經業管師長同意擅自帶人進入

異(同)性住宿區或暫時留宿者；擅自帶異性進入者亦同。 

六、宿舍後段緊急逃生門非緊急狀況任意進出者。 

七、在宿舍浴、廁偷拍、偷窺盥洗者。 

八、學生宿舍配合學校實施防疫相關措施時，違反規定情節嚴重者。 

九、宿舍二樓以下為男生住宿區，嚴禁女生進入男生樓層，情節嚴重者。宿舍

三樓以上為女生住宿區，嚴禁男生進入女生樓層，情節嚴重者。 

第六條 住宿生違反宿舍管理規則，依下列各款記點處分，新、舊幹部及屢犯者，加重

兩倍處分。勵進會新、舊幹部對住宿生之違規事項若有徇私隱匿之行為根據該

違反事項亦加重兩倍處分。 

 一、 幹部對輔導員交付之任務或室長對於樓長交付之任務，執行不力或

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樓長所需資料者，依事情輕重扣 2 點，如：

態度傲慢、藐視者，加重扣點。 

二、 使用公用電腦逾 23:00 或個人電腦、音響、鍵盤音量未放低妨礙

他人者，均記點 1 點。(公務除外) 

三、 寢室內有妨礙衛生之物品或髒亂不堪者，記點 1 點，勸導未改善

者，得連續扣點。若有不洗澡達二天(含)以上影響環境衛生者第一

次記 2 點,得連續扣點,屢犯達 3 次者不得提出續住申請。 

四、 01：00 至 06：00 時間洗澡者，均記點 1 點。 24：00 至 06：0

0 時間洗衣、脫水、烘衣，均記點 1 點。 

五、 在宿舍公共區域或寢室內走路、說話 聲音、使用3C等電器用品聲

音過大，或 手機使用擴音方式干擾到他人不聽勸止 者，均記 5 

點。 

六、 在宿舍公共區域(含走道、寢室門口前、廁所、浴室、陽台、飲水

機、空房間等)放置垃圾、雜物記10點，另寢室空床位(含公共空

間)堆置個人物品，全寢室無人承認，全寢室的人皆記點。垃圾分

類不確實者記 2 點，勸導未改善者連續扣點 

七、 於宿舍飼養寵物或帶寵物進入宿舍者，均記點 3 點。 

八、 在宿舍區內釘掛衣物或張貼不當字畫、圖片者，均記點 1 點，勸導

未改善者，得連續扣點。 

九、 逾時使用電視與交誼廳（翌日為休假日開放時間 06:00 至 02:00, 

其他日期開放時間 06:00 至 24：00）、觀看電視、撥放音樂未放

低音量、交談未保持輕聲、最後離開未關燈、關電風扇、桌椅未歸



定位者，均記點 2 點；使用交誼廳離開時未將物品、垃圾帶離、桌

面未清理，均記點 5 點。屢犯者加倍處分。 

十、 未經核准擅自遷移、互調寢室床位及臨時睡他人床舖(於他人床位

過夜者)，均記 5 點。 

十一、 經安檢或經舉發寢室內存放違禁品或爆竹、瓦斯爐等易燃物品及使

用高耗電用品者(空氣清淨機、除濕機、快煮鍋、電捲棒、烤箱、

電湯匙、烤麵包機、離子夾、等相關個人私人電器、含有酒精成份

飲料等賭具)，均記點 5 點。 

十二、 交誼廳僅提供直系血親會客；未於一樓交誼廳會客而進入各樓層或

寢室者，均記點 5 點。 

十三、 無故啟動身障求助按鈕者，記點 5 點。 

十四、 宿舍嚴禁酒精類飲料或無酒精酒類風味飲料。經查獲當週例假日

（週五離開宿舍前)領回帶出宿舍，逾時隨即銷毀，不負賠償責任，

當事人記點5點。 

十五、 宿舍重大集會（例如:室長大會）未參加者扣點數 2 點，通知補開

會又未到者，停止一學年住宿申請；每學年開學前新生定向輔導週，

擇一日實施宿舍防災、逃生演練未參加者將取消住宿資格（除有特

殊證明及不可抗拒因素須完成核准報備手續，方可不參加演練）。 

十六、 違反各樓公約者，記點 1 點，嚴重者記點 2 點。各寢室由室長經

全寢室住宿生討論協商後，須擬定一份屬於該房之生活公約列於門

後，供幹部查驗及審核，以確保住宿生之權益。 

十七、 浴室除沐浴外，不得佔用浴室或洗衣服，違規者記 5 點。 

十八、 偷吃他人食物者，經查證後須賠償當事人，且記 10點。 

十九、 學期間(含搬離宿舍前)，將垃圾丟至非宿舍資源回收站者記 5點。 

二十、 浴廁嚴禁攜帶無關之用品，違者記 5 點。 

二十一、 宿舍門禁禁卡嚴禁拷貝，或私自開通權限違者記 5 點，另遺失門禁

臨時卡者需付新台幣 200 元磁卡工本費，鑰匙遺失者每支需付新台

幣 100 元。每學期辦理借用臨時卡新生最遲於開學第四週星期五1

7:00前歸還，違者記兩點處分臨時卡收回不予借用，期間若臨時卡

破損或遺失者，需補繳卡片工本費 200 元。學生證遺失時，請先至

教務處申請補辦學生證，並至出納組繳費，憑出納組繳費收據可來

值勤室辦理借用臨時卡，待領取學生證後應立即歸還臨時卡，否則

記兩點處分，期間若臨時卡破損或遺失者，需補繳卡片工本費 200 

元。(新生領取到學生證當日需立即到宿舍值勤室設定門禁卡並歸

還臨時卡，否則記兩點處分) 

二十二、 當住宿生進入別人寢室聊天等，或造成別人困擾，經勸阻不聽者，

記 5 點。 

二十三、 晚間23:00點後因個人使用3C電訊用品(視訊聊天、打電動鍵盤聲音



過大等因素所產生噪音),或24:00以後使用吹風機影響寢室同學正

常休息者記2點，如再犯加重記點。 

二十四、 進出宿舍請用個人磁卡(學生證)感應磁卡機，未刷卡進入宿舍者，

記 5 點。寢室的電子鎖請勿塞東西或使用門檔，全寢室記 5 點處

分，如造成損壞令照價賠償。非住宿生借用住宿生卡片進入宿舍者，

視同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依住宿規定退宿辦理。 

二十五、 家長聯絡電話(含自己本人)更新未至宿舍輔導老師處更正，以致無

法與家長及學生聯繫到，記點 5 點。 

二十六、 學期結束（寒、暑假前) 宿舍不提供寢室擺放物品，如有討論適當

空間另行公告。外籍生如有需求需依規定登記並貼妥指定格式名條

放置指定場所,行李未依規定辦理寄放遺失不負保管責任；如有提

供置物空間，物品應於開學前2日下午 17:00 時完成領取，未完成

領取者扣 5 點，寢室將淨空，物品移出遺失不負保管之責。 

二十七、 簡易烹飪室（不含冰箱及販賣機）嚴禁使用時間為晚上 01：00 時

至早上 06： 00 時，違者記 1 點。洗衣間設備嚴禁使用時間為晚

上 12：00 時至早上 06：00時，違者記 1 點。 

二十八、 每學期第 17 周的星期三為寢室清潔日，每間寢室需各自清潔：冷

氣外殼、冷氣濾網、落地窗、地板、空床位，檢查後如有未清潔者

寢室每人記五點處分。 

二十九、 學生宿舍浴廁全天候嚴禁使用吹風機，違者記 2 點處分。 

三十、 宿舍寢室內有學校配發之公用物品，嚴禁私自帶自用物品進入寢室 

，經勸導仍執意不帶走，違者每週記 2 點。 

三十一、 如果因為氣候變化，造成同學熱水量用量過多時，為避免同學洗到

冷水，宿舍可在某一時段管制盥洗，以利盥洗用水溫度之提高，在

管制期間盥洗者，記 2 點處分。 

三十二、 新生入住宿舍應主動上網查詢宿舍相關管理辦法及自治規定管理之

內容，並儲存宿舍電話以便連絡，若在電話連繫時故意未接者，將

記 1 點處分，如未接到電話可在 30 分鐘內回撥說明原因即可消除

記點。 

三十三、 宿舍於每學期結束後依公告時間將個人所有物品攜離，完成清掃後 

，該寢室須留位室長或留一位室友負責，向該樓層負責環境清潔幹

部檢查，經幹部檢查確認寢室清潔後，方可離開；未完成檢查者該

寢室每人記 5 點，每人扣新台幣$500 元清潔費。 

三十四、 對宿舍輔導員、勵進會幹部有言語侮辱、謾罵者，均記點 5 點。 

三十五、 住宿生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者依學生宿舍管理辦法退宿處分。 

三十六、 非住宿生進入宿舍，除依校規懲處外，如進入寢室找同學或朋友該

寢室未及時反應者，處分當時在寢室所有住宿生，每人記 5 點。 

三十七、 學生宿舍在配合學校實施防疫相關措施時，所有住宿生均須配合宿



舍相關防疫實施規定，違反規定者記 5 點。 

三十八、 宿舍一、二樓為男生住宿區，嚴禁女生進入男生樓層交誼廳以外區

域，情節輕者記違規 5 點。宿舍三樓以上為女生住宿區，嚴禁男生

進入女生樓層，情節輕者記違規 5 點。 

三十九、 每學期開學前三日起可委託宅配公司寄包裹至宿舍，請在寄件單上

寫上樓層床號、電話並告知宅配公司務必將個人物品放至置在該樓

層交誼廳，違者將不代收其物品，開學日前未依規定領取者記違規 

2 點,如有遺失不負賠償之責。另如有臨時寄放物品請註明床號、姓

名、電話，再交給值勤人員，並不負保管責任，如有遺失不負賠償

之責。 

四十、 學校提供冰箱、電鍋、微波爐、脫水機…等公共電器物品，使用不

當者記 5 點，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四十一、 宿舍值勤室經由輔導員同意方可進入,除公務外嚴禁在內群聚、使

用公共設備於私人用途或任意調閱監視器內容,違者記 5 點處分。 

四十二、 每學年第一學期新生因為沒交相片而延誤設定宿舍進出磁卡，違者

記 5 點。 

四十三、 使用交誼廳嚴禁躺著及腳放在沙發上，或將腳放在桌子上，違者記

兩點。如有嘔吐情形而造成交誼廳或公物污染等且未加清理記 5 點。 

四十四、 使用宿舍公共區域如交誼廳、簡易廚房、洗衣間、簡報室後請自行

清掃乾淨，如遺留垃圾、個人物品、公共物品未歸位者記兩點。 

四十五、 簡易廚房請勿丟棄回收物品及個人垃圾，使用完畢電器及洗手檯請

自行清理擦拭,垃圾菜渣廚餘須帶走，違者記10點。簡易廚房櫥櫃

嚴禁放置個人物品，經查獲依廢棄物丟棄處理，並記5點。 

四十六、 宿舍公共空間(如：交誼廳、簡報室、簡易廚房、洗衣間、浴室、

廁所等)插座嚴禁使用個人電器用品，違者記兩點。 

四十七、 寒暑假住宿未開放的樓層嚴禁進入(烹飪室、洗衣間、簡報室除外) 

，違者記五點。申請寒暑假住宿者的寢室須配合宿舍施工時間，不

配合者得依規定取消寒暑假住宿資格。 

四十八、 電磁爐僅供水煮加熱食物，嚴禁使用油類烹飪食物或造成油煙瀰漫

者記 5 點。電鍋內只能放一杯馬克杯的水量或 200c.c 的水量，使

用完請將鍋內水清乾淨，並將插頭拔掉，未清理乾淨及未拔插頭者

記 5 點。微波爐加熱一次最多只能設定 2 分鐘，不得超過 2 分

鐘。嚴禁微波的商品如下：雞蛋、饅頭、包子、鐵製餐具、錫箔紙，

不當使用者記 5 點。 

四十九、 男生進出宿舍及房門時，嚴禁裸露上半身，住宿生進入宿舍後，嚴

禁光著腳走路避免滑倒，違者記 2 點。 

五十、 請洗衣間使用烘衣機,洗衣機,脫水機等公務,使用後逾2小時未取出

者或放置公物區者,視同廢棄物處理,查獲當事人者記 5 點。 



五十一、 嚴禁住宿生進入宿舍校園停放汽車，違規者記十五點。 

五十二、 晚上22點禁止住宿生在操場、籃球場、排球場、宿舍陽台、停車場

及宿舍周邊大聲喧嘩，酗酒及破壞環境安寧等情事，違規者記五點。 

五十三、 住宿生未於輔導員規定時間內繳交資料記2點。經催收仍不繳交記5

點。 

五十四、 未經許可擅自拿宿舍章、輔導員章使用,或偽造不實文件及電子文

書等記 10 點。 

五十五、 宿舍嚴禁打牌或使用各式賭具經查獲記違規 10 點。如有涉及賭資

者強  制退宿處分。 

五十六、 延長線使用須有安全開關及合格標章，未依規定經查獲記5點處分 

，並將違禁品沒收。 

五十七、 住宿生於宿舍週邊非吸菸區違規吸菸影響住宿生生活品質除依校規

懲處外另記違規5點處分,亂丟菸蒂、酒瓶、飲料罐或垃圾影響觀瞻

及環境衛生者記違規5點處分。亂丟垃圾於資源回收區記10點並得

報請環保局罰款處分。 

五十八、 在宿舍內做出不雅親暱之肢體接觸等妨礙觀瞻及公共秩序之行為者

記15點處分, 情節更嚴重者退宿處分。 

五十九、 住宿生在校外飲酒返回宿舍製造噪音、滋事、謾罵喧鬧、嘔吐等妨

害公眾安寧及環境污染者記10點處分。若影響到公共安全則退宿處

分。 

六十、 宿舍管理規定或自治規定來不及修訂公告時,以臨時公告內容為依

據。 

六十一、 平時或退宿時欲丟棄行李箱、床墊、棉被、枕頭或家具等大型垃圾 

，宿舍不提供環保專用袋,請住宿生自行購買環 保專用袋裝好再丟

棄。隨意丟棄記10點 並依校規處分,保證金沒收。 

 

第七條 銷點可向宿舍輔導員提出愛舍服務申請，服務一次最高可銷點 2 點，預約銷

點一天最多只能登記 20 位學生，期中考、期末考週不得申請消點；15 日內

不得消相同違規事項之記點。違規銷點每一點實施愛舍服務 2 小時。 

 

第八條 公用櫃及鞋櫃須依床位擺放，如遇寒、暑假及搬離宿舍時，需將屬於自己的櫃

子清空，由宿舍輔導員或宿舍幹部檢查後，方可離宿。 

 

第九條 住宿生嚴禁攜帶違禁物品(例如：色情刊物、色情光碟、酒、檳榔、毒品、刀

械、賭具、違反智慧財產權之作品及其他足以危害安全的物品等)進入寢室，

違者該物品沒收，並依學生獎懲辦法處分。各寢室由室長經全寢室住宿生討論

協商後，須擬定一份屬於該房之生活公約列於門後，供幹部查驗及審核，以確

保住宿生之權益。 



第十條 住宿生對宿舍有貢獻或有優良行為者，可由幹部或輔導員陳報生輔組記優點 1 

點，情節較重大，另依學生獎懲辦法簽請獎勵。 

 

第十一條 因違反宿舍住宿規定，必須強制搬離宿舍者，經簽奉學務長核可後，不退住宿

費，退保證金。未依規定時間搬離，該寢室所留個人物品，將依廢棄物處理，

保證金沒收。 

 

第十二條 每學年度公告床位之後仍被記點務必在 17 週前完成銷點，18 週被記點者於

當週週日早上九點才能預約愛舍服務，其他時間不予預約，未銷點者取消床位。 

 

第十三條 每學期宿舍淨空於第 18 週星期日 17:00 時前清空，未搬離者個人物品視同

廢棄物處理。 

 

第十四條 經簽學務長核可必須強制搬離宿舍者，仍隨意進出宿舍(或不願搬離宿舍者)，

將依校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使用冰箱需以便條紙註明放置日期、床號、姓名並黏貼確實，初次違規記2點,

累犯記5點。冰箱食品規範如下，違者記 5 點：牛奶依安全日期、生食肉類冷

凍室 7 天(嚴禁放置一般冷藏室)、葉菜類 3 天、熟食 2 天(如便當、餐盒、

麵包、白飯、包子、饅頭、水餃等放置一般冷藏室)、雞蛋 7 天。空保鮮盒的

禁止放在冰箱，食品請用塑膠袋包好且密封，如保存不當造成冰箱異味或其他

食物汙染者，視同違反規定記 5 點，違規物品一律丟棄不負賠償責任，。若

有藥物經醫囑需存放冰箱時，要向輔導員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另案處理。各樓

冰箱不定時檢查，每週三為冰箱清潔(理)日。檢查時若有開封後的手搖飲及無

法密封之液體物品、已過有效期限食品飲品及吃一半的便當餐盒一律丟棄。 

 

第十六條 宿舍簡報室借用需在當日 17 點前至值勤室提出申請。使用完畢借用人需在 2

3:00 前清潔環境完成場地復原請值勤人員檢查,如有設備毀損照價賠償。 

 

第十七條 至值勤室借臨時卡者，第二次借用者記 1 點。 

 

第十八條 辦理進宿未帶學生證可借用一次臨時卡，再借用者記點一次。 

 

第十九條 退宿時未繳回抽屜、衣櫃鑰匙者，視同遺失鑰匙需補繳一支 100 元費用，如

找到鑰匙一律不予歸還鑰匙費用。 

 

 

 


